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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商业秘密保护示范基地（佛山顺德）

第三方服务机构与专家管理制度

一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动商业秘密保护基地（以下简称“保护基地 ”）的建设与运营，

聚集商业秘密保护资源，更 好地提供商业秘密保护服务，同时保障第三方服务

机构的权利和义务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制订 本制度。

第二条 第三方服务机构指经保护基地认定符合要求、具备相关资质，对外

提供商业秘密保护相关服务的 外部机构。第三方服务机构分为法律服务类、技

术服务类及其他中介类。专家指经保护基地认定符合要 求，具备商业秘密保护

服务能力和经验的专业人员。

二 准入条件

第三条 第三方机构准入条件

法律服务类：具备一定数量商业秘密法律服务经验，包括代理商业秘密案件、

提供商业秘密咨询、建设商业秘密 管理体系、开展商业秘密培训等。

技术服务类：有自行研发的商业秘密或信息安全相关产品，且能够提供完善

服务的组织。

其他中介类：具备相关鉴定、评估、检测、公证、证据固化等相关资质的第

三方中介机构。

第四条 保护专家准入条件

精通商业秘密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文件、国际规则，具有丰富的商业秘密

管理或保护实务经验， 能够提供商业秘密管理或保护服务，在商业秘密领域具

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人员。

三 认定及退出

第五条 保护基地第三方机构及专家的认定流程：



地址：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逢沙智城路 3号知识产权大厦 8楼 电话:0757-22324757/22324858
第 2 页 共 3 页

——填写申请表并准备资质材料；

——向保护基地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；

——保护基地组织内部评审；

——评审通过后备案并签署相关材料；

——颁发证书。

第六条 第三方机构及专家的退出

第七条 退出时应提前三十日向保护基地提交书面声明。

第八条 如各方签订有服务合同的，合同期限内各方仍应履行合同的义务。

第九条 有以下情况的，视情节轻重对第三方机构及专家给予警告、劝退、

除名或按规定提请有关单位追 究其相关责任：

——违反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或被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录、剥夺相

应资质的；

——未按合同履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的；

——严重损害保护基地或第三方利益的。

第十条 被除名的第三方机构或专家，不再受理其认定申请。

四 职责

第十条 第三方机构或专家的工作内容包括：

——参与保护基地商业秘密项目的评审、评奖、验收， 以及商业秘密课题

研究；

——参与重大研发、经贸、投资和技术转移活动的商业秘密论证和预警研究，

为商业秘密管理和决 策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；

——参与保护基地商业秘密侵权研判，疑难商业秘密案件纠纷与争端研究讨

论，提出有关解决方案 的专家建议；

——参与保护基地商业秘密维权援助、信息服务和商业秘密宣传普及、教育

培训活动，为建设商业 秘密管理体系提供服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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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参与保护基地商业秘密交流与合作活动；

——其他需要专家参与的商业秘密工作。

第十条 第三方机构或专家的职责包括：

——维护保护基地的权益和声誉，不得以保护基地名义从事有损保护基地声

誉或利益的活动；

——对保护基地内部讨论的问题、反馈的问题，在尚未正式公开对外发布之

前不得向外透露；

——对保护基地的管理和运营提出建议；

——对信息履行保密义务。

五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制度如与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不符，以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

策为准。

第十二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佛山市顺德区商标协会。

佛山市顺德区商标协会

2022 年 1 月 1日


